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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玉峯 

搶救棲蘭檜木林運動表面上獲致全國甚多民眾參與討論，實質上一

些似是而非的論調反而趁機坐大，對台灣的環境教育而言，正負難以評

估，因而進一步辨證是所必須。首先澄清天然林禁伐之立法議題。 

天然林在現行森林法中並無定義，整部森林法及其附屬法規對森林

的分類，僅依所有權歸屬而劃分為國有林、公有林及私有林，當年（民

國 21 年）制法時代僅有利用、厚生觀念，並無保育實質內涵，即令四次

修正後，不過是附屬性條款。因而基於演替或植群生態概念的天然林，

在林業及社會通俗意義，僅止於有別於人工栽培的自然植物。國家公園

法則定義了「野生物」，文化資產保存法亦無任何天然林界說。 

林務局則先界定「森林地」為「不小於 0.5 公頃，地面至少 10 %為

林木所覆蓋，或曾經有 10 %以上林木覆蓋，但尚未開發為非森林地用途

者」，森林地再分為經濟林地與保育林地。經濟林地當然是以林產物生

產經營為目的，包括造林地及「天然林地」；保育林地則如國家公園、

保安林地、森林遊樂區、自然生態保護區、風景特定區、水庫保護區、

海拔 2500 公尺以上林地、坡度 35 度以上林地及其他非以生產林產物為

主目的者。 

而「天然林地」指無人工更新形跡之林分，包括天然「原始林」以

及即曾經砍伐之天然林，相對於「由人工栽植或人工播種而成之健全林

木所構成之林地」。 

因此，第三次台灣森林資源及土地利用調查報告（1995 年）所宣稱

152 萬公頃天然林，約佔全台面積之 42.3 %，蓄積為 3 億 1 千立方公尺。

事實上，此等林業界的「天然林」並非生態保育界或環保人士所指稱的

天然林，後者主張將「禁伐天然林」立法保障的天然林，係指原始林

（今環保界所欲搶救的棲蘭檜木天然林即是），約略相當於林業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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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處女林」，亦即未依人力干擾的天然森林生態系。台灣經由百年伐木

後，原始林（天然林、處女林）究竟還剩下多少? 已故生態學者柳榗教授

告訴筆者說，依他估計約佔 23 %；林務局的第三次調查所稱的天然林夾

雜砍伐跡地，從未釐清到底台灣還有多少面積的原始林。 

林業界動輒宣稱天然林（152 萬公頃）佔全國森林（210 萬公頃）之

73 %，尚可砍伐三分之一，或說台灣森林佔有土地面積比例在全球排名

若干，因而天然林仍可砍伐云云。因而多年來筆者每每駁斥此類伐木論

說辭，其乃不負責任的引證，何況歷來伐木作業大抵皆選擇最高材積、

最富木材經濟價值的林分下手，而林業界卻從不質疑！以致如檜木林當

然成為遭受焦點摧殘的對象，致令全台最大降雨帶卻也是最劇烈的伐除

帶，此即歷年來台灣天災地變的最主要根源。 

另一方面，植群生態學將地球上的植物分為自然植被與人工植被，

自然植被再依演替分為天然林及次生林，天然林即未經人為介入的林

相，而破壞後再自然長出的初期林即謂次生林。故而環保人士所稱天然

林，包括植群生態的全部天然林，以及演替後期的次生林。 

救林聯盟呼籲立法禁伐天然林，即保障殘存的原始林，特在此重

申。下列摘要條例代表我們的主張與意見。 

1. 請政府清查並公佈台灣的原始林類型、面積與分佈。 

2. 立即進行明確的林地分類。 

3. 未來研究及評估重點在於全台殘存天然林（原始林）能否界定人為

介入的臨界點或上限，絕非枯立倒木腐朽速率等等枝節。 

4. 在立法禁伐天然林之前，任何介入天然林的行為皆須進行環評。 

5. 全台目前人工林 42 萬公頃、竹林 15 萬公頃，佔森林面積之 27 

%，即永續營林的基本對象。環保人士從來皆主張應予落實經營，

吳俊賢先生文章扭曲我們的主張。 

6. 所謂演替優生性、劣生性變化，「天然林」衰老等等論調，係以經

濟林觀點，站在林產生產利用角度、人本中心的自閉症，大相逕庭

於保育、自然生態的整體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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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全台枯立倒木何其多，棲蘭枯立倒木只因其為檜木天價，奇貨可

居，其與民生用材比率微不足道，請勿忽略搶救這片殘存檜木美

林，係因檜木原始天然林已屆全盤滅絕，這是偉大林業界經營的成

果。 

8. 檜木枯倒木「千年不爛」，樹齡千年則木材可用千年的說辭，不知

有哪篇千年科學研究證實? 枯立倒木妨礙更新的說法，也是將天然

林視為營林對象的偏見，林地未分類之前，請勿誤導視聽。 

9. 本聯盟肯定林務局改制之後的改革與作為，林務局長在棲蘭案亦有

明確看法與林地管理一元化之主張，搶救棲蘭檜木林的抗爭對象是

退輔會及其擁護者，請吳俊賢先生不必誤導。 

10. 台灣使用木材及紙漿，以及其在世界各國的道德等議題，為台灣林

業的國家政經政策大問題，我們主張數十年來林業研究的成就，應

落實在已砍伐跡地及人工林地。（即令全台殘存天然林全部砍伐，

也僅能供應台灣目前年用材約 30 年，但恐未能用材台灣島即已無

水可飲，且亦無能承受生態災難。） 

11. 台灣民生用材存有供給面與需求面二面向，需求面是價值抉擇與政

策指導問題，從未聞林業界提出反省，只有環保界在努力。最不道

德的就是，拿木材利用來支持棲蘭枯立倒木的利用。 

至於任何扭曲本人言論的說法，筆者十餘年對生態保育、農林保

護、災變報導與解析等等文章，歡迎任何人詳加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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